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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嘉益保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浙江嘉益保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益股份”、“公司”或“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５０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１２２９

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证券”、“保荐

机构”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

，

５００．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

人民币

７．８１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

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

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

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

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

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１２５．００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

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

始发行数量调整为

１

，

７８７．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１．５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７１２．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８．５０％

。

根据 《浙江嘉益保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１０

，

９９６．９８４００

倍，

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

５００．０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本次发行的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８７．５０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１．５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１２．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８．５０％

。 回

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１５４７４７３７３％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６

，

４６２．１４５２４

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１８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１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７．８１

元

／

股与获配数量，于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１８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

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

全部获配新股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

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

行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

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

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沪市主板、深市主板、全国

股转系统精选层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创业

板、科创板、沪市主板、深市主板首发股票项目及全国股转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下申购获得配售的所有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

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

数，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和

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４４

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

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 ［

２０２０

］

３６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

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深证上［

２０２０

］

４８４

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

发行实施细则 （

２０２０

年修订）》（深证上 ［

２０２０

］

４８３

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规

范》（中证协发［

２０２０

］

１２１

号）、《关于明确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规则适用及

自律管理要求的通知》（中证协发［

２０２０

］

１１２

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

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

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

Ｔ

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

披露的

２４８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５

，

８１３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

行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

４

，

６４８

，

７９０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浙江嘉益保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

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

及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网下有效申

购数量的比例

初步配售数量

（股）

占网下最终发

行量的比例

配售比例

Ａ

类

２

，

３６７

，

４７０ ５０．９３％ ９

，

２１８

，

４１３ ７１．６０％ ０．０３８９３７８２％

Ｂ

类

４

，

０００ ０．０９％ １２

，

８７５ ０．１０％ ０．０３２１８７５０％

Ｃ

类

２

，

２７７

，

３２０ ４８．９９％ ３

，

６４３

，

７１２ ２８．３０％ ０．０１６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４

，

６４８

，

７９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２

，

８７５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注：若出现合计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其中

零股

７７

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睿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管理的配售对象“睿远均衡价值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申购时间为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

０９

：

３０

：

０５

：

８７５

），其为

Ａ

类配售对象中申购数量最大、申购时间最早（以深交所网下发

行电子平台显示的申报时间及申报编号为准）的配售对象，且其获配总量没有超过该配售

对象的有效申购数量。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咨询电话：

０２１－８０１０５９２５

、

８０１０８５５０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浙江嘉益保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１８

日

浙江嘉益保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摇号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浙江嘉益保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益股份”、“公司”或“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５０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１２２９

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证券”、“保荐

机构”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

，

５００．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

人民币

７．８１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

和加权平均数，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

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

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本次发行不安排

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

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１２５．００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

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调整为

１

，

７８７．５０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１．５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７１２．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８．５０％

。 根

据 《浙江嘉益保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

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１０

，

９９６．９８４００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

５００．０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本次发行的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８７．５０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１．５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１２．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８．５０％

。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１５４７４７３７３％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６

，

４６２．１４５２４

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１８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１８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

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

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３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４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

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

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０８

室主持了嘉益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

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

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２４４４

末“

５

”位数

２７１０１

，

４７１０１

，

６７１０１

，

８７１０１

，

０７１０１

末“

６

”位数

４１９３２７

，

６６９３２７

，

９１９３２７

，

１６９３２７

末“

７

”位数

０４１６１８６

，

２４１６１８６

，

４４１６１８６

，

６４１６１８６

，

８４１６１８６

，

６６０１２６３

，

１６０１２６３

末“

８

”位数

６０８５７６６８

，

１０８５７６６８

，

７５４７５６２０

，

９７０１１１７７

末“

９

”位数

０２５４２３０６０

凡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申购嘉益股份

Ａ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

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２４

，

２５０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嘉益股份

Ａ

股股票。

发行人：浙江嘉益保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１８

日

中金浙金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2021年第2次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6月18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金浙金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金浙金

基金主代码 006096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8年6月21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

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及《中

金浙金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中金浙金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更新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1年6月11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

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币

元）

1.0137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人

民币元）

20,182,755.53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

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单位：人

民币元）

2,018,275.56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117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1年度第2次分红

注：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

最多为12次，每次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收益分配基准日每份基金份额该次可供分配利润的10%。 本

次收益分配方案经基金管理人计算后已由基金托管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1年6月21日

除息日 2021年6月21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1年6月22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1、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将以2021年6月21日除息后的基金

份额净值转换为基金份额。

2、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于2021年6月22日

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2021年6月23日起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规定，基金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分配的基金

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

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注：（1）权益登记日以后（含权益登记日）申购（包括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

益，而权益登记日当天申请赎回（包括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对于未选择本基金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式。

（3）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

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希望修改分红方式

的，请务必在权益登记日前（不含权益登记日）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4） 投资者可访问本基金管理人的网站 （www.ciccfund.com)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868-1166）咨询相关情况。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不

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6月18日

股票代码：000599� � � � � � � � �股票简称：青岛双星 公告编号：2021-037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情况

1、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5月6日召开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具体内容如下：

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822,259,233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

红利人民币0.1元（含税），共需派发现金红利8,222,592.33元。 公司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权益分配实

施期间总股本发生变动的，以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不变的原则进行调整，公司因回购而持有的本公司股

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公司2020年度拟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202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披露日至实施日期间，因公司实施了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导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816,792,487股。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的时间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两个月之内。

二、本次权益分派方案

因公司于202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披露日至实施日期间总股本发生变动， 以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不

变的原则， 对202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进行调整， 调整后的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816,

792,48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100669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

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090602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

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待个人转让股票

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

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

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020134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10067元；持股超

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6月23日，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6月24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1年6月23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21年6月24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

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979 双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 02*****361 田巨龙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1年6月16日至登记日：2021年6月23日），如因自派股东

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

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股票期权价格调整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公司2020年度实施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期权简称：双星 JLC1，期权

代码：037101）的行权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青岛市崂山区文岭路5号白金广场A座22楼

咨询联系人：李珂

咨询电话：0532-67710729

传真电话：0532-80958715

八、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6月18日

证券代码：002408� � � � � � � � �证券简称：齐翔腾达 公告编号：2021-054

债券代码：128128� � � � � � � � �债券简称：齐翔转2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权益分派期间“齐翔转2” 暂停转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债券代码：128128

债券简称：齐翔转2

转股起止时间：2021年2月26日至2026年8月19日

暂停转股时间：自2021年6月18日起至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止

恢复转股时间：公司2020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近日实施公司2020年度权益分派，根

据《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

及计算公式”（详见附件）条款的规定，自2021年6月18日起至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止，公司可转

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齐翔转2；债券代码：128128）将暂停转股，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

个交易日起恢复转股。

在上述期间，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正常交易，敬请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 人注意。

特此公告。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6月18日

附件：《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转股价格的

调整方式及计算公式”条款的规定

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

（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 1-2-19�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时，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

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为增发新股价或

配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 并在中国证监会指

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董事会决议公告，并于公告 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

暂停转股期间（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 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

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 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 量和/或股东权益发生

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债 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

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 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

转股价格。 有关转股 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

规定来制订。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票面利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1919号” 批复核准，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铁建” 或“发行人” ）获准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200亿元（含200亿元）

的公司债券，分期发行

1

。（1�该批文原到期时间为2020年11月21日，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疫情防控期间债券

业务安排有关事项的通知》，公募公司债券证监会批复、私募公司债券和资产支持证券无异议函有效期自2020年2月1日

起暂缓计算。 根据2021年1月11日《关于调整债券业务安排有关事项的通知》，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证监会批复、非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和资产支持证券无异议函有效期2021年起恢复计算，故该批文到期时间为2021年10月21日，截至本文件出

具日，上述批文仍在有效期内。 ）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 （第一期）（以下简称

“本期债券” ）为本次债券的第六期发行，发行规模不超过33亿元（含33亿元），本期债券分为两个品

种，品种一以每3个计息年度为一个周期，在每个周期末，发行人有权选择将本期债券品种一的期限延

长1个周期（即延长3年），或选择在该周期末到期全额兑付本期债券。 以每3个计息年度为一个周期

（“重新定价周期” ），在每3个计息年度（即每个重新定价周期）末附发行人续期选择权；品种二以每

5个计息年度为一个周期，在每个周期末，发行人有权选择将本期债券品种二的期限延长1个周期（即

延长5年），或选择在该周期末到期全额兑付本期债券。 本期债券引入品种间回拨选择权，回拨比例不

受限制，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根据本期债券发行申购情况，在总发行规模内决定是否行使品种间回拨

选择权。

2021年6月16日，发行人和簿记管理人在网下向合格投资者进行了票面利率询价。 根据网下机构

投资者询价结果，经发行人和簿记管理人协商一致，最终确定本期债券品种一首个周期的票面利率为

3.73%，品种二首个周期的票面利率为4.00%。

发行人将按上述票面利率于2021年6月17日-2021年6月18日面向合格投资者网下发行， 具体认

购方法请参见2021年6月15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上的《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公

告》。

特此公告。

发行人：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牵头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利和兴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深圳市利和兴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3,895.7176 万股人民币普

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于 2020 年 11 月 12 日经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核同意， 并于 2021 年 5 月 12 日经证监会证监许可〔2021〕

1633 号文同意注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

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3,895.7176 万

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8.72 元 / 股。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

售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

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

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

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

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

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构相关子公司初始参与跟投的股票

数量将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

根据最终确定的价格，发行人高级管理员与核心工专项资产计划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为 389.5717 万股，与初始预计认购股数一致 。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512.7459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1.67%；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993.4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8.33%。 最终网下、网上发

行合计数量 3,506.1459 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利和兴于 2021 年 6 月 17 日（T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发行“利和兴” A 股 993.40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

方面，并于 2021 年 6 月 21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深圳市利和兴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2021 年 6 月 21 日（T+2 日）16:00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

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

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

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

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深圳市利和兴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

金账户在 2021 年 6 月 21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

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

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若不足 1 股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

起 6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

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

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

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

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网下获配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

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

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

的情形时，6 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

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

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4,197,105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100,716,197,500 股，配号总数为 201,432,395 个，配号起始号

码为 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 000201432395。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 《深圳市利和兴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

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10,138.53407 倍，高于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的 20%（701 .25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 ,811.4959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51.67%；网上最终发行

数量为 1,694.65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 48.33%。 回拨后本次

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0.0168259927%，申购倍数为 5,943.18576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1 年 6 月 18 日（T+1 日）上午在深

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45 号深业中心 308 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1 年 6 月

21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

中签结果。

发行人：深圳市利和兴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6月 18日

无锡力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力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芯微”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

开发行不超过1,60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

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1]1593号文注册通过。 本次

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

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 或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1,600.00万股。 初始战略配售

发行数量为24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15.00%。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相应

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

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24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15.00%，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

略配售股数不存在差额，无需向网下回拨。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952.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数量的70.00%；网上发行数量为408.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0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共

1,360.00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36.48元/股。

根据《无锡力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

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

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5,314.47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

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

票数量的10%（即136.00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为816.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544.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4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

最终中签率为0.02508873%。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1年6月18日（T+2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2021年6月18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

的发行价格36.48元/股与获配数量，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应当于2021年6月18日（T+2日）16:00前到账。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其获配金额的0.5%， 保荐机构

相关子公司跟投的部分无需缴纳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下投资者在缴纳认购资金时需

一并划付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 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如只汇一笔总计金

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 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1年6月18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

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

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全

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

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

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

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网下限售账户将在2021年6月21日

（T+3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

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网下限售

账户摇号抽签采用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 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

号，每一个获配对象获配一个编号。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

期安排。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

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网下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

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

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

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

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

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

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下发行获得

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上中签结果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于2021年6月17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

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摇号

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中签

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3271，8271

末“5”位数： 87216，67216，47216，27216，07216

末“7”位数： 0531245，1781245，3031245，4281245，5531245，6781245，8031245，9281245

末“8”位数： 23980727，08511128，35133253，40359143

凡在网上申购力芯微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

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10,88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力芯微A

股股票。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 〔2019〕21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

行与承销业务指引》（上证发〔2019〕46号）、《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

（中证协发〔2019〕148号）、《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

发〔2019〕149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

了核查和确认。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1年6月16日（T日）结束。 入围的368家网下投资者管

理的8,866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

申购数量为4,306,56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发行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类

型

有效申购股数（万

股）

占网下有效申购数

量比例

初步配售数量

（股）

占网下发行总量

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

初步配售比例

A类 2,435,130 56.54% 5,719,344 70.09% 0.02348681%

B类 11,400 0.26% 26,112 0.32% 0.02290526%

C类 1,860,030 43.19% 2,414,544 29.59% 0.01298121%

合计 4,306,560 100.00% 8,160,000 100.00% 0.01894784%

注：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存在的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其中零股2,156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东

方龙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中国国际金融香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CICCFT5（R）

及东方基金博融8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最终各

配售对象初步配售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

三、网下限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6月21日（T+3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

区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下限售账户的摇号抽签，

并将于2021年6月22日（T+4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

券日报》披露的《无锡力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

结果公告》中公布网下限售账户摇号抽签中签结果。

四、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情况，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36.48元/股，

对应本次公开发行的总规模为5.8368亿元。

根据《业务指引》，本次发行规模不足10亿元，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光大富尊投资有

限公司跟投比例为本次发行规模的5.00%，但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 光大富尊投资有

限公司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6,000.00万元，本次获配股数为80.00万股，占发行

总数量的5.00%。 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已于2021年6月17日（T+1日）依据光大富尊投资有限公司缴款原路径退回。

华泰力芯微家园1号科创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

金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合计11,200.00万元，共获配160.00万股，占发行总数量的10.00%。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于2021年6月17日（T+1日）将超额缴款部分依据华泰力芯微家

园1号科创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缴款原路径退回。

综上，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名称

获配数量

（万股）

获配金额

（万元，不含佣金）

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万元）

限售期限

（月）

光大富尊投资有限公司 80.00 2,918.40 - 24

华泰力芯微家园1号科创板员工持股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60.00 5,836.80 29.1840 12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

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52523076、52523077

联系人：权益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无锡力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6月18日


